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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全市法院工作亮点 2018年全市检察工作亮点

文字整理/本报记者 刘 丹 版式/付广亚

1 司法公正实现新进展

2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效

3 全力维护社会稳定

4 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

5 助力法治政府建设

6 司法为民成效明显

7 司法改革取得新突破

8 从严治院 夯实审判工作根基

2019年全市法院重点工作

全年共受理案件

43843件
◎同比上升17.6%

全年共审执结

40599件
◎同比上升18.7%

站位大局 服务漯河高质量发展1

着力保障群众切身利益2

护航平安漯河建设3

促进社会公平正义4

各项改革成效突出5

检察公信力切实提升6

2019年全市检察院重点工作

依法批准逮捕涉黑涉恶

犯罪嫌疑人229人
◎提起公诉96人

全年共批准逮捕各类
刑事犯罪嫌疑人

1184人
◎提起公诉1930人

3月29日，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陈松林向市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作工作报告，用

翔实的数据、具体的举措，呈现了全市法院干警牢记嘱托、忠诚履职、务实担当、一

心为民的司法实践。

●坚持政治统领。旗帜鲜明地把政治建设放在首
位，准确把握我市发展要求，狠抓工作落实，确保市委决
策部署在法院得到不折不扣贯彻执行。

●坚持发挥职能。主动聚焦市委重大决策部署，深
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，严惩危害公共安全、经济安
全和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各类犯罪，增强人民群众
安全感。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“三大攻坚战”等重点
工作，提升民事、刑事、行政审判工作水平，以更加有力
的司法服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●坚持公正司法。深入开展“审判质效提升年”
活动，巩固“基本解决执行难”成果，健全完善长效机

制，认真落实“简案快审、类案专审、繁案精审”分流
机制，深化审判监督管理方式转型，加大对基层法院
监督指导力度，全面提升漯河法院司法裁判公信度
和影响力。

●坚持改革创新。进一步完善改革配套措施，补齐
影响改革整体效果的制度短板，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，
整合升级各类信息化平台，让法官办案更加高效，让诉
讼服务更加便捷。

●坚持“四铁”标准。培养造就一支具有铁一般信
仰、铁一般信念、铁一般纪律、铁一般担当的法院队伍，树
立漯河法院和漯河法官良好形象。

●全年共受理各类案件43843件，审执结40599件，同比分别上升17.6%和
18.7%。其中，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各类案件5259件，审执结5003件，同比分别
上升18.9%和18.5%。

●全年共受理涉黑涉恶案件8件96人，审结6件82人，其中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
刑28人，累计判决财产刑627.5万元。
●安全、顺利、高效审理了“中原扫黑除恶第一枪”李昊烨、李磊等67名被告人涉
黑团伙案件。该案被省委扫黑办评为精品案件，被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为经典案例
予以推广，“审判需要什么，市委就保障什么”工作机制被誉为“漯河模式”。

●全市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1348件，判处犯罪分子
1716人。
●审结合同诈骗、集资诈骗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
案件150件。
●审结故意杀人、抢劫、“黄赌毒”等犯罪案件374件。

●审结贪污、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42件，判处犯罪分子54人。
●审结危害食品药品安全、环境污染犯罪等案件23件，
维护群众“菜篮子”“药瓶子”安全。
●强化人权司法保障，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，为403名
被告人指派辩护律师。

●全年共审结各类民商事纠纷案件22651件。
●依法对673件涉民营企业诉讼案件慎用强制措施，保
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。
●审结金融债权纠纷案件1458件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。
●妥善审理“涉军停偿”案件，支持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
务。

●聚焦打好“三大攻坚战”，受理企业重整、破产清算等
案件35件，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
●出台服务保障全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，审结环境资
源案件15件，支持配合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工作。
●审理涉及脱贫攻坚的各类案件631件。
●审结商标权纠纷案件135件。

●全年共受理行政诉讼案件1402件。
●加大对涉众型行政案件矛盾化解和处置力度，化解了
一大批疑难复杂行政案件。
●着力推动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
应诉325人次，同比上升5.7%。

●深入推进国土资源非诉行政执行案件“裁执分离”改
革，对32起违法占地和违章建筑进行司法强制拆除。
●发布行政案件司法审查白皮书，组织撰写《我市土地、
房屋征收案件问题分析及棚户区改造的思考建议》，向行
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43条，助力法治政府建设。

●全年共受理执行案件13374件，结案11165件，执结标
的金额10.2亿元。全市法院“三个90%、一个80%”四项
核心指标全面达到第三方评估验收标准，如期实现了“基
本解决执行难”工作阶段性目标，省高级人民法院给予充
分肯定。
●审结医患纠纷、人身伤害、产品责任等案件2764件。
●第九次开展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集中办理活动，审执
结案件837件，追回劳动报酬576万元。
●推进家事审判方式改革，审结婚姻家庭继承案件824
件，促进家庭关系和谐稳定。
●妥善化解中央巡视组在豫巡视期间交办信访案件76

件，化解上级法院、市委政法委交办案件58件。
●落实司法救助政策，为经济困难当事人缓减免诉讼费
245.3万余元，向147名生活困难的当事人发放司法救
助金。
●召开案件讲评会36次，评查案件2139件，促进审判
质量不断提升。
●强化人民调解、行业调解、专业调解的衔接机制，全年
多元调解与速裁结案8475件，比上年增长21.7%。加强
审级监督，坚持依法纠错，服判息诉率提升7个百分点。
●逐步落实立案、告知、送达等事项网上办理新举措，全
年共发送案件节点信息22万余条。

●深入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，直接由合议庭裁判的案件
占到案件总数的98.3%。
●全面推动院、庭长优先主办重大、疑难、复杂、新类型
案件，全市法院院长、庭长参与办案率同比上升49%。
●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作用，召开案件研讨会议67
次，统一裁判标准，确保重大疑难案件得到正确处理。
●完成第二批员额法官增补工作，全市新增补员额法官

24名。
●完成聘任制书记员招录工作，共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人
员157人。
●落实员额法官动态管理机制，8名员额法官依规退出
员额。
●深化智慧法院建设，全院电子卷宗随案生成率和电子档案
入库率均达90%以上，是全省实现双90%的5家法院之一。

●组织全院17名支部书记、42名干警接受专题党性教育。
●组织干警参加各类培训班26期，培训干警468人次。
●扎实做好巡察整改后半篇文章，队伍司法作风明显转

变，执法办案质效明显提升。
●对26名干警给予批评教育、诫勉谈话，对9名违纪干
警给予党政纪处分，坚决遏制司法腐败。

9 司法更公正透明

●代表建议、委员提案全部办结。
●邀请检察长列席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，共同维护司法
公正。
●邀请代表、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400余人次观摩庭
审、见证执行。

●召开新闻发布会15次、发布典型案例156件，组织
“第二届网友进法院”活动，积极邀请15家主流媒体记
者及20名网络大V走进法院，零距离感受阳光司法。
●发挥网络庭审直播公开平台作用，公开裁判文书
32314份，直播庭审案件2250件。

10 司法公信力进一步提升

●全市法院共有12个先进集体和34名先进个人受到
省级以上表彰。市中级人民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
“全国法院司法宣传先进单位”。

●拍摄的微电影《铁水牛》获得全国法院第五届十佳“微
电影”二等奖，联合市纪委监委拍摄的微视频《成长》获
国家普法办优秀奖。

●提升政治站位。始终在政治立场、政治方向、政治
原则、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
保持高度一致，坚决把讲政治落实到检察工作的方
方面面。
●服务全市工作大局。积极跟进我市高质量发展新部
署，在保障市委决策实施上尽全力、出成效。认真受理
民营企业、民营企业家申诉、控告，让他们专心创业、放
心投资。大力开展“保障千家万户舌尖上安全”公益诉
讼、破坏环境资源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等专项监督
活动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新时代有更多的获得感、幸福
感、安全感。
●维护和谐稳定。严惩危害国家安全、侵犯人民群众人
身财产权利等违法犯罪活动，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创
造安全稳定环境。扫黑除恶要“深挖根治”，确保案件办

成“铁案”“精品”，推进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更大
战果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妥善化解涉法涉
诉矛盾纠纷，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。
●深化司法改革。通过整合内设机构，把刑事检察、民
事检察、行政检察、公益诉讼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落
到实处。把开展公益诉讼特别是行政公益诉讼的出发
点和落脚点，放在以法治手段帮助党委政府解决公益难
题上。完善监委、检察衔接配合机制，依法对职务犯罪
嫌疑人行使侦查权，在反腐败斗争中彰显检察机关的职
能作用。
●打造过硬队伍。依托河南检察学院漯河分院，开展

“争当业务能手、争创品牌工作”、岗位竞赛等活动。深
化智慧检务建设，助力提高司法质效。对自身腐败行为

“零容忍”。

3月29日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连东向市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作工作报
告。报告详述了全市检察院站位全局，聚焦发展，护航新时代漯河经济社会发展
“四三二一”工作布局的主动作为，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为奋
斗目标，忠实履行检察职责取得的新成效。

●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，依法批准逮捕22人，提起公诉33人。在污染防治上，
监督侦查机关立案2件4人，起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38人。在精准脱贫上，依法
起诉扶贫、征地拆迁等涉农领域职务犯罪5人。
●主动当好“法治参谋、检察哨兵”，选派检察官担任41个重大项目建设检察服务
联络员，从严惩治侵犯知识产权、虚开发票骗税等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，依
法批准逮捕134人，起诉152人。
●对危害民营企业的敲诈勒索、侵占挪用、破坏生产经营等犯罪，依法批准逮捕
90人，起诉74人。办理民营企业民事申诉案件10件，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60
万元。

●突出保护群众“舌尖上的安全”。建立重大疑难案件提前介入机制，连年开展危
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，参与“问题疫苗”专项排查行动，依法起
诉制售假药劣药、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9人。
●突出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。依法批准逮捕校园欺凌、性侵、拐卖、虐待未成年
人等犯罪30人，起诉28人。组织“阳光校园、德法共建”巡讲22场次。建设中的
“法治展厅”将成为全市一流的青少年法治宣教基地。
●突出保障特殊群体合法权益。起诉强奸和组织、强迫卖淫等犯罪35人。将军
人军属、未成年人、残疾人和因案致贫、因案返贫的刑事被害人作为重点救助对
象，共开展救助11人，发放救助金22.6万元。

●全年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1184人，提起
公诉1930人，同比分别上升42%和9.5%。依法批准逮
捕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、制毒贩毒等犯罪嫌疑人133人，
起诉涉枪、危险驾驶犯罪525人，确保全市社会大局持
续安定。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，落实非羁押诉讼制
度，对涉嫌犯罪但无社会危险性的决定不批捕174人，
对犯罪情节轻微、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决定不起诉
162人。

●依法批准逮捕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229人，提起公诉
96人；指导补充证据材料300余项，追加逮捕40人，发
现、移送“关系网”“保护伞”线索38件。其中“8·01”涉
黑案在今年省人代会上，被写入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
报告。
●创建“温情司法岗”，建设12309检察服务中心，受理
各类控告、申诉案件184件，推行“群众来信件件有回
复”制度。

●共监督侦查机关立案27件，同比上升68.8%，监督撤
案15件，同比上升114.3%。纠正漏捕65人，同比上升
51.2%。纠正漏诉44人。对不构成犯罪或证据不足
的，决定不批捕269人、不起诉20人，对认为确有错误
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。
●开展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专项检察，监督纠正监管活
动违法情形47件。对公安机关侦查的重大案件，开展讯
问合法性核查204人次。强化羁押必要性审查，对不需要
继续羁押的，建议有关办案部门解除或变更强制措施90
人。对已生效的刑事判决财产刑执行情况进行审查，提出
纠正意见121件，监督400余万元财产刑执行到位。
●对认为确有错误的民事裁判、调解书，发出再审检察

建议15件，纠正违法检察建议12件。依法作出不支持
监督决定67件，同步做好释法说理、服判息诉工作，维
护司法权威。监督纠正7件“假官司”。涉嫌虚假诉讼、
伪造证据的4名犯罪嫌疑人移交公安机关，2人已被追
究刑事责任。
●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、食品药品安全、国有财产
保护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、英烈保护等“五大领域”公
益诉讼案件71件，发出诉前检察建议65件，提起诉讼1
件。舞阳县人民检察院通过督促该县国土部门履职，收
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1670万元；临颍县人民检察
院通过办理人防易地建设费系列公益诉讼案件，为国家
挽回经济损失2500余万元。

●加强检察机关党的建设。市人民检察院机关党委第四
党支部被市委表彰为“全市过硬党支部”。市直机关工委
将该院党建工作作为“样板”，组织市直各单位观摩学习。
●突出员额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。做实检察官权力清
单，加强监督管理，严格执行员额检察官退出机制。
●提升专业化办案能力。6名检察官分别被授予“全省
新时代青年先锋检察官”“全省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业务
竞赛能手”等荣誉称号。1名检察官优秀事迹，入选“全
省十大检察好故事”。办理的4起案件分别被评为全省

“羁押必要性审查精品案件”“财产刑执行检察优秀案
件”“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优秀案件”。
●加快智慧检察建设应用。智慧侦查监督办案系统，实
现了类案对比、法规查询、自动生成法律文书等功能，被
省人民检察院立项为创新项目。
●坚持从严治检。先后开展深入纠“四风”持续转作风
三年行动、打赢“挤水分、重规范、强纪律”三大硬仗等活
动，强化检务督查、问题整改、专项治理、责任追究。准
确运用“四种形态”，依纪辞退干警1人。

●主动接受人大监督、政协民主监督。贯彻落实市人大
常委会关于加强侦查监督工作的决议，持续抓好问题整
改。邀请代表委员视察、评议检察工作，参与案件公开
审查，零距离接受监督制约。
●通过人民检察院案件信息公开网，发布重要案件信息

303件、案件程序性信息2648件、法律文书1256件，把
案件晒在阳光下。
●开展“检察开放日”活动，邀请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未
成年人和学生家长走进全市两级检察院，让人民群众深
入感知检察工作。


